
玉溪第三中学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玉溪第三中学（本级安排）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玉财教〔2017〕94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云财教〔2016〕374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第三中学（本级安排）高中生均公用经费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三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普通高中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为2,000.00元/生.年，区级财政补助1,820.00元/生.年，省级财政补助180.00元/生.年。财政按全日制高中在籍在校学生人数核拨生均公用经费到校，用于保障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的运转等事项。

项目实施内容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支出，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办公用品及图书资料等，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做好教师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资金安排情况

区级财政按1,820.00元/生.年补助，区级承担预算经费388.75万元，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自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项目资金首先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开展教师培训，在项目资金足额保障的情况下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改善教学条件。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开展培训继续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预计受益学生人数达2,100人，补助标准达标率100.00%，全校师生满意度达90.00%及以上。

项目二
项目名称

玉溪三中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三中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三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2,500.00元/生.年，所需经费由省、市、区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普通高中家庭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学生提交资助申请，学校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联合社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并做好解释工作，保证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受到补助。资金指标到账后，及时将补助准确、足额发放到学生手中，做好台账备查。

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2,500.00元/生.年，由省、市、区按照70.00%、12.00%、18.00%的比例共同承担。2025年学校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项目区级预算0.23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生活补助分春、秋两个学期及时、准确、足额发放至受助学生银行卡中。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让脱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通过教育保障机制，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努力实现普通高中教育高标准、高质量办学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预计受助学生达10人及以上，补助对象对政策知晓度达90.00%及以上，受助学生满意度达90.00%及以上。

项目三
项目名称

玉溪三中国家助学金（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0〕461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制度的通知》（云财教〔2015〕181号）等文件，《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玉溪三中国家助学金（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第三中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完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制度的通知》（云财教〔2015〕18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按等级调整为：一等2,500.00元/生.年，二等1,500.00元/生.年，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市、区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主要用于资助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并做好解释工作，保证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享受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指标到账后，及时将补助准确、足额发放到学生手中，做好台账备查。

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为：一等2,500.00元/生.年，二等1,500.00元/生.年，所需资金由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00%、14.00%、2.40%、3.60%的比例共同承担。2025年项目区级预算1.07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实施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助学金按照公示的认定结果，分春、秋两个学期及时、准确、足额发放至受助学生银行卡中。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优化教育布局，实现城乡教育在更高层次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实施精准扶贫；减轻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学生安心学习。2025年项目预期达到：预计受助学生达90人，补助对象对政策知晓度达90.00%及以上，受助学生满意度达90.00%及以上。

